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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榆林镇兴亮实业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 210国道交警支队旁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联系人 任付飞

项目名称 榆林市生源物资有限公司水稳油料拌合站项目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榆林镇兴亮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人单位”）成立于 2019年 10月 28日，位于陕

西省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 210国道交警支队旁。主要经营项目为混凝土的搅拌及销售;园林绿

化工程、古建筑工程、路基工程、房屋建设工程,工程机械、脚手架、钢管、扣件的租赁,废

旧物资的回收利用,苗木花卉培育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公司注册资本 3500万元。

经现场调查，该用人单位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未做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施工前未做职

业病防护设施设计，投入使用前未做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于 2024年 8月委托河南鑫

安利职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首次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现状评价。

项目组人员 吴洋楠、苏敏娟、胡明立、闫育培

现场调查人员 苏敏娟、闫育培 调查时间 202408.14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陪

同人员
任付飞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苏敏娟、闫育培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4.08.25-20

24.08.26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陪

同人员
任付飞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化学因素：各工种接触其他粉尘 8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数值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搅拌机处粉尘超限倍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其他点位粉尘超限倍超标符合国家职业

接触限值的要求。

物理因素：各岗位接触噪声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XG1-2019）、《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公

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号），本项目

的类别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属于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严

重”的项目。

根据生产工艺流程及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确定用人单位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粉尘

（矽尘）、物理因素（噪声）。

建议：

1、按体检医院的建议安排疑似职业病人复查，并将复检结果归档保存；并尽快将疑似职业

病人员调离噪声岗位。

2、根据《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组织好对新员工、在岗员工、离岗员工的职业健康体

检；职业健康体检应覆盖全部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人员体检时需按照医院要求进

行，不得漏检，脱检。

3、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应按时接受职业健康培训。主要负责

人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每年接受一次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学时。劳动者上岗前应

接受职业健康培训，上岗前培训不得少于 8学时，之后每年接受一次在岗培训，在岗培训不

得少于 4学时。

4、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本单位的培训制度以及年度培训计划组织开展劳动者上岗前和在岗期

间职业健康培训，提高劳动者职业健康素养和技能。因变更工艺、技术、设备、材料，或者

岗位调整导致劳动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发生变化的，用人单位应当重新对劳动者进行上

岗前职业健康培训。用人单位可以自行组织开展劳动者职业健康培训，无培训能力的用人单

位也可委托职业健康培训机构组织开展。

5、做好企业职业卫生档案管理工作，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档案，将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评价及职工职业健康体检资料都应存入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卫生健康局报告，将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结果和职业健康体检结果向劳动者予以公布。

6、尽快完成职业病危害申报。

7、单独列支职业病防治经费。

8.设置可移动风机用于事故状态通风。

9.建议企业配发脱脂棉，由作业人员自行选择否进行耳部防护，用脱脂棉堵塞耳部，降低接

触的噪声强度。

10.为了降低粉尘结果，定期洒水，现场配备雾炮进行降尘等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1、完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分析内容；

2、补充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图，核实设备有无空压机；

3、细化个人防护用品的调查内容；

4、完善近三年职业健康监护资料的分析内容，细化职业病防治经费投入使用情况，完善附

件资料。

评价机构应按照专家组意见对《现状评价报告》进行修改，用人单位应按照专家组和专家个

人意见进行整改，形成的整改报告作为《现状评价报告》附件资料部分（附有图片说明）一

并装订，经专家组组长复核确认后，由用人单位归档保存备查。


